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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６年 第 ６７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等 １０ 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房间空气调节器 （ＨＪ ／ Ｔ ３０４—２００６）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鞋类 （ＨＪ ／ Ｔ ３０５—２００６）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彩色电视广播接收机 （ＨＪ ／ Ｔ ３０６—２００６）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生态纺织品 （ＨＪ ／ Ｔ ３０７—２００６）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家用电动洗衣机 （ＨＪ ／ Ｔ ３０８—２００６）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毛纺织品 （ＨＪ ／ Ｔ ３０９—２００６）
七、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盘式蚊香 （ＨＪ ／ Ｔ ３１０—２００６）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燃气灶具 （ＨＪ ／ Ｔ ３１１—２００６）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陶瓷、微晶玻璃和玻璃餐具 （ＨＪ ／ Ｔ ３１２—２００６）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ＨＪ ／ Ｔ ３１３—２００６）
以上标准为指导性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ｗｗｗ ． ｓｅｐａ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低噪声房间空气调节器 （ＨＪＢＺ １８—２０００）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鞋类 （ＨＢＣ ２５—２００４）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低辐射彩色电视机 （ＨＪＢＺ ３３—１９９９）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生态纺织品 （ＨＪＢＺ ３０—２０００）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低噪声洗衣机 （ＨＪＢＺ １７—１９９７）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防虫蛀毛纺织品 （ＨＪＢＺ １１—１９９６）
七、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无烟盘式蚊香 （ＨＢＣ １１—２００２）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节能、低排放燃气灶具 （ＨＪＢＺ １９—１９９７）
九、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与食物接触的陶瓷、微晶玻璃和玻璃餐具制品 （ＨＢＣ ２４—

２００４）
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微型计算机、显示器 （ＨＢＣ １５—２００２）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鞋类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

影响，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提倡企业在鞋类产品设计和生产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包装的简化、包装材料的回收、生产过

程的污染控制、有毒有害物质的控制以及采用清洁生产工艺。

本标准对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鞋类》（ＨＢＣ ２５—２００４）进行了全面修改。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ＨＢＣ ２５—２００４。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ＢＣ ２５—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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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鞋类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鞋类环境标志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及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运动鞋、职业用鞋、儿童鞋、男士及女士鞋、防冻鞋、休闲鞋、流行款式鞋和室内

用鞋等类型的鞋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

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

ＧＢ ／ Ｔ ２９１２ １—１９９８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 １ 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 （水萃取法）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２ １—１９９８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检测方法 气相色谱 － 质谱法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３—１９９８ 纺织品 重金属离子检测方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８４１４ １—２００１ 纺织品 五氯苯酚残留量的测定 第 １ 部分：气相色谱 － 质谱法
ＧＢ ／ Ｔ １８４１４ ２—２００１ 纺织品 五氯苯酚残留量的测定 第 ２ 部分：气相色谱法
ＳＮ ０７０４—１９９７ 出口皮革手套中铬 （Ⅵ）的检验方法 分光光度法

ＨＪ ／ Ｔ ２２０—２００５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胶粘剂

ＤＩＮ ５３３１６：１９９７ 皮革中偶氮染料的测定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蓝色素 ｂｌｕｅ ｃｏｌｏｕｒａｎｔ
一种包含两组分的混合物，属偶氮染料的范畴。其商品名称为 “海军蓝 ０１８１１２ （Ｎａｖｙ Ｂｌｕｅ

０１８１１２）”或 “藏青 ０１８１１２ （Ｎａｖｙ ０１８１１２）”。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鞋的质量应符合国家对相应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防护、防冻鞋和绝缘鞋等具有特殊功能的鞋

同时要符合相应安全性能的要求。

４２ 鞋类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５ 技术内容

５１ 鞋中禁止使用五氯苯酚 （检出限值≤０ ０５ ｍｇ ／ ｋｇ）、可分解成致癌芳香胺的偶氮染料 （检出限

值≤２０ ｍｇ ／ ｋｇ）、氯代十烷、氯代十一烷、氯代十二烷、氯代十三烷。
５２ 鞋所用的橡胶制品不得含有亚硝胺类物质。

５３ 鞋中禁止使用聚氯乙烯材料 （鞋外底中的再生聚氯乙烯除外）。

５４ 鞋用胶粘剂必须达到 ＨＪ ／ Ｔ ２２０—２００５ 中对鞋胶的相关要求。
５５ 禁止在皮革类材料中使用蓝色素。

５６ 鞋中六价铬的含量应小于 １０ ｍｇ ／ ｋｇ。
５７ 鞋中不得人为添加砷、铅和镉等物质，可提取的这类物质的总含量应小于 １０ ｍｇ ／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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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产品使用的纺织品中可提取的甲醛含量应小于 ７５ ｍｇ ／ ｋｇ。
５９ 鞋中可提取的甲醛含量应小于 １５０ ｍｇ ／ ｋｇ。

６ 检验

６１ 技术内容中对氯代十烷、氯代十一烷、氯代十二烷、氯代十三烷、亚硝胺类物质、鞋用聚氯乙

烯 （ＰＶＣ）材料、蓝色素的要求采用文件审查结合现场检查的方式验证。
６２ 技术内容中 ５ １ 五氯苯酚的要求按 ＧＢ ／ Ｔ １８４１４ １ 或 ＧＢ ／ Ｔ １８４１４ ２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６３ 技术内容 ５ ７ 可提取的砷、铅、镉的要求按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３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６４ 技术内容 ５ １ 偶氮染料的要求按 ＧＢ ／ Ｔ １７５９２ １ 或 ＤＩＮ ５３３１６：１９９７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６５ 技术内容 ５ ８、５ ９ 甲醛的要求按 ＧＢ ／ Ｔ ２９１２ １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６６ 技术内容 ５ ６ 六价铬的要求按 ＳＮ ０７０４—１９９７ 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２１

ＨＪ ／ Ｔ ３０５ ２００６


	HJ305A
	HJ3041A_p0003.pdf
	HJ3041A_p0005.pdf

	HJ305
	HJ3041_p0003.pdf
	HJ3041_p0014.pdf
	HJ3041_p0015.pdf
	HJ3041_p0016.pdf




